
臺東縣臺東市建和國民小學環境保護小組設置要點  
 

97年 9月 3日訂定 

106年 1月 18日修訂 

 

一、依據 

教育部教育行政機關及所屬各級學校暨附屬機構環境保護小組設置要點辨理。 

二、目標 

(一)為推行校園環保教育，校園污染防治，維護學校環境品質，增進師生環保意識及觀

念。 

    (二)增進學生的環境教育知識，瞭解環境保護之重要性。 

(三)陶冶師生熱愛大自然的情操，進而將環保知識及行動落實於家庭及社區。 

三、任務： 

(一)校園環境教育願景整體規劃。 

    (二)校園環境教育計畫之訂定及評估、督導。 

(三)監督學校、社區、學童環境教育計畫之實施教育視導。 

    (四)整合推動學區污染防治工作。 

(五)本小組每學期定期召開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

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指定其他委員為主席。  

    (六)所聘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四、工作組織及職掌： 

職    稱 職    務 工          作          職          掌 

主任委員 校    長 督導成立環保委員會，訂定工作指導方針。 

副主任委員 家長會長 協助各項環境保護工作之宣導與監督。 

執行祕書 訓導組長 

1.推動工作計畫及各項業務之實施與追蹤考核，綜理一切

環保相關事宜。 

2.襄助主任委員處理校內環保事宜，協助各項環境保護工

作之宣導與推展。 

3.規劃資源回收場所之整建工程及規劃環境綠化美化先期

工作。 

4.督導環保工作有關事宜之進行。 

5.執行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及環境綠化、美化工作。 

6.利用集會公開場合環保教育之宣導。 

委    員 

教育宣傳組 
教導主任 

協助各項環境保護工作之計畫課程編寫和課程統整。 

委    員 

規劃評鑑組 
總務主任 

1.擬定評鑑標準提供工作績效改進意見及執行監督校內飲

用水和廢水處理。 



五、具體措施如下： 

◆ 班級新增環保義工---配合各班垃圾分類暨資源回收工作推行。 

◆ 整建資源回收場所---回收鐵鋁罐及紙類。 

◆ 教室內增設回收容器---分別回收鐵鋁罐、紙類、寶特瓶、紙盒、報紙及非資源

垃圾，訓練學生確實做好垃圾分類，以達到垃圾減量與回收目的。， 

◆ 不定時舉辦環保座談會及專題演講，鼓勵教師進修研習增加環保使命感，期能

自整體大局著眼，從個人之成長著手。 

◆ 在室內適當場所，置環保標誌明顯之分類垃圾容器，以收宣導功用。 

六、加強校園美化、綠化工作及維護： 

  (一)將全校校園劃分為若干區域，分配班級清潔打掃維護區。 

  (二)分配班級認養，維護期間訂為一學期，其維護時間為每天整潔活動時間實施。 

  (三)維護工作項目如下：清掃垃圾、澆水、除雜草等。 

  (四)各班粉刷牆壁、天花板，材料由學校提供。 

七、加強環境保護教育工作： 

  (一)透過課程教學、朝會、週會，引導同學對環保教育之深入認識。 

  (二)環境保護，維護重於打掃，培養學生不亂丟廢棄物、果皮、紙屑，並宣導學生能隨地

拾撿校園廢棄物及垃圾。 

  (三)社區環保宣導，環境維護，人人有責。 

2.協助實習場所各項環境保護工作之落實及所需物品支

援。 

3.班級校園美化、綠化，廁所認養及環境清潔維護工作之督

導。 

4.適時傳送學校相關環保教育之資料或最新消息於網頁公

告。 

委    員 主  計 協調解決各組工作推行經費問題。 

委    員 校  護 
推行購物自備購物袋，免用衛生筷及拒買過度包裝食物運

動。 

組    員 各班導師 

1.督導環保工作有關事宜之進行。 

2.執行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及環境綠化、美化工作。 

3.垃圾減量、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之推行。 

組    員 
各班 

衛生股長 
班級垃圾減量、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之推行。 

組    員 環保義工 督導環保工作有關事宜之進行。 

組    員 導護師 
1.利用朝會、週會公開場合環保教育之宣導。 

2.推動環保相關活動及代言。 



八、督導考核： 

(一)各班導師應督導該班做好環境保護工作，並隨時反應意見，以便執行小組召開會議時

之檢討改進。 

  (二)排定衛生糾察，隨時注意各班環境維護工作，並請導護老師及訓導組長特別考核。 

  (三)將環保工作納入學校重點工作。 

九、獎勵： 

  辦理績優之班級學生予以敘獎。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